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맣뚫쪡짧믡놣쿕믹뷰맜샭뻖컄볾

粤社保〔2017〕37号

맘폚 2017 쓪뗷헻쪡횱닎놣웳튵췋택죋풱

믹놾퇸샏뷰폐맘쫂쿮뗄춨횪

参加省直企业养老保险的单位、离退休人员：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 2017年调整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粤人社发〔2017〕159号）的规定，

现就 2017年调整省直参保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调整范围、办法

（一）参加省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016年 12月 31

日前（含本日）已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从 2017年 1月 1

日起按以下办法调整基本养老金：

1.普遍调整：

（1）每人每月定额加发 55元。

（2）每人每月按照本人调整前基本养老金月标准（不含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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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专项津贴）的 3.2%加发。

2.倾斜调整：

（1）对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超过 15年的退休人员，

超过 15年的缴费年限，每满 1年（不满 1年的按 1年计算）养

老金月标准增加 1元。公式：与缴费年限挂钩增加的基本养老金

=（缴费年限-15年）×1元。

（2）对 2017年 6月 30日前（含当日）年龄满 75周岁及以

上的退休人员，每人发放一次性津贴 1200元；年满 70周岁不满

75周岁的，每人发放一次性津贴 600元。上述一次性津贴单列发

放，不纳入基本养老金年度调整基数。

（3）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基本养老金经本次调整后仍未达到

所在市调整后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的，待所在市调整后月人均

基本养老金水平确定后予以补齐。

（二）2017年 1月至 6月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的省直参保企

业退休人员，在核定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月标准时，同时按上述

办法进行调整，调整增加额从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之月起发放。

二、企业离休干部和老工人一至三个月生活补贴

企业离休干部和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老工人 2017年度的一

至三个月生活补贴按 2017年基本养老金标准一次性发放。

三、发放办法

（一）在 2017年 6月前（含当月）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的

退休人员，其调整补发额于 7月底前发放到账，8月份调整后的

养老金于 8月 10日前发放到账。2017年 6月 30日前（含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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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满 70周岁及以上的退休人员的一次性津贴、离休干部和老

工人一至三个月生活补贴随调整补发额一并发放。

（二）在 2017年 8月 1日后申请办理养老待遇续发、养老

待遇重核等业务的省直参保企业退休人员，无须单独申请 2017

年基本养老金调整，调整补发额将与恢复发放或重核后的养老金

退补额一并发放。

单位和个人可于 2017年 8月 1日后登陆我局网站（网址：

www.gdsi.gov.cn）查询、下载《2017年度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通

知单》，单位还可查询《2017年度企业离休干部和建国前参加革

命工作老工人一至三个月生活补贴发放名册》。

咨询电话：020-38818688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017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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